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以书面通知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会议在公司

１０２

楼一会议室以现场召集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９

人，委托

２

人，他们分别是李华光、吕红献、顔学钏、倪尔科、滕峰、唐文全、陈兴述、王军、程源伟，董事郝琳、

独立董事余剑锋因公出差分别委托董事唐文全、独立董事陈兴述对本次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代为行使同意

的表决权；公司监事、董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华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一、关于公司拟实施缩股的预案（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３０

时在公司

１０２

楼一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以上第一

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实施缩股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鉴于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起已经连续

５

个交易日跌停，停牌前公司股价接近面值，存在退市

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申请股票停牌筹划重大事项。为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地位，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拟定了《关于公司拟实施缩股的方案》。此方案已提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并经

１１

名董事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方案具体如下：

一、公司目前的股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７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境内法人股

３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股本

总额

７４．８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股本总额

２５．１３％

。公司自

１９９５

年上市股本结构未

发生过变化。

二、缩股方案

１

、缩股方案：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４７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

４

：

１

的比例对实施缩股方案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缩股。缩股后，共计减少股本

３５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其中：境内法人股减少

２６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减少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述缩股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减少为

１１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仍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 股东减少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缩股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缩股比例自动扣减。每位股东按缩股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部份，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配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南》中的零碎股份处理的方法

处理。

三、缩股方案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缩股方案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及有权机关批准，并按《公司法》关于减资规定通知债权人。

四、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本次缩股方案有可能不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有权机关批准，公司股票复牌后仍存在面

临退市的风险。

五、相关账务处理

本次缩股涉及的股本计入资本公积，共计

３５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六、实施缩股后的备考财务数据

上述缩股减资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

１１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股（元），总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财务

指标不会因缩股而发生变化，但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会变化。本次缩股前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备

考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 缩股前（人民币） 缩股后（人民币）

总资产

２

，

６９１

，

７２１

，

１２３．４０ ２

，

６９１

，

７２１

，

１２３．４０

负债

２

，

４０３

，

５４３

，

３３４．９９ ２

，

４０３

，

５４３

，

３３４．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８６

，

４６６

，

０９３．５６ ２８６

，

４６６

，

０９３．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８８

，

４４２

，

４８５．９６ －１８８

，

４４２

，

４８５．９６

未分配利润

－９１９

，

９００

，

４２４．０３ －９１９

，

９００

，

４２４．０３

总股本

４７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０３

，

１８０

，

５１７．５９ ９６１

，

３０５

，

５１７．５９

盈余公积

１２５

，

６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６８６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

０．５９９９ ２．３９９７

每股收益

－０．３９４６ －１．５７８６

七、缩股方案实施前后股本变动情况表：

数量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㈠未上市流通股份

３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７％ ０ ０ ０ －２６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 ８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７４．８７％

１

、发起人股份

３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７％ ０ ０ ０ －２６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 ８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７４．８７％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４６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７２．５９％ ０ ０ ０ －２５９

，

９６８

，

７５０ ０ ８６

，

６５６

，

２５０ ７２．５９％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自然人）

１０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２．２８％ ０ ０ ０ －８

，

１５６

，

２５０ ０ ２

，

７１８

，

７５０ ２．２８％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优先股或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㈡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３％ ０ ０ 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３％ ０ ０ 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３％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㈢股份总数

４７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３５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１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八、继续停牌说明

由于本次缩股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

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与变更登记等法定程序的履行，所需时间较长，且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将继续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

缩股程序后复牌，复牌时间另行通知。

九、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了解本次缩股方案的实施，尚不能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实质性改善。董事会与经营层将致

力于优化产业及产品结构、深化合资合作，提升竞争能力，改善公司基本面以回馈投资者。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

月

２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 出席对象：

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

１０２

楼一会议室

公司地点：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１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公司实施缩股的方案。（本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单位介绍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有效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代理人出席会议必须持有授权委托

书（样式附后）。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１

号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５４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５４

２．

投票简称：建摩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建摩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实施缩股的方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

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如申请成功系统

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建设摩托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滕峰

联系电话

／

传真：（

０２３

）

６６２９５３３３

２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单位（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实施缩股的方案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

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３．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以书面通知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下午，会议在公司

１０２

楼一会议室以现场召集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４

人，分别是查常礼、谭明

献、刘利、吕翠微，监事陶绪前因公出差委托监事吕翠微对本次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代为行使同意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查常礼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一、《关于公司拟实施缩股的方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3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3

临

-006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

：

00

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

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名，现场出席董事

3

名，董事陈亚杰、班士杰、董传彤，独立董事宋淑艾、杨化彭、

史际春进行了通讯表决。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认

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牛化工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公司按照

"

依法合规、规范操

作、严格审批、账销案存

"

的原则，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牛化工

"

）长

期挂账的破产重整以前形成的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及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销，核销金额为

1,357,

197,395.26

元。

上述核销账款的承债主体或投资主体已关停、破产清算或营业执照已注销，账龄时间较长（全部在

5

年以上），且金牛化工对其所欠款项长期催讨无果，确认无法收回。本次核销的坏账，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不会对金牛化工及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人，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核销坏账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申请新增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情况，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贷款。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公司收购通云规划区相关探矿权的议案

为了合理开发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经《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

炭资源规划配置有关情况的函》批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以下简称

"

章村矿

"

）与冀中能源邯郸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邯矿集团

"

）拥有的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以下简

称

"

扩大矿区

"

）进行煤炭资源合并，采用统一生产系统进行开发利用。据此，公司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探矿

权后将增加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2,103.40

万吨。

根据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

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扩大矿

区的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9,091.25

万元。据此，经邯矿集团与公司充分

协商，一致同意公司就收购上述探矿权向邯矿集团支付对价

18,000

万元。公司根据上述安排与邯矿集团签

署了收购探矿权的相关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与邯矿集团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之规定，本次资源合并涉及价款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回避了表决。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四、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矿通

"

）对本次拟收购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

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

(

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

)

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的评估报告。

公司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谨慎审核了上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主要假设前提及评估目的、评估方法

等。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司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

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

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

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回避了表决。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3

临

-00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估值风险：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

（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

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的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9,091.25

万元。 该评估报告尚需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河北省国资委

"

）备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合理开发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经《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

炭资源规划配置有关情况的函》批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以下简称

"

章村矿

"

）与冀中能源邯郸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邯矿集团

"

）拥有的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以下简

称

"

扩大矿区

"

）进行煤炭资源合并，采用统一生产系统进行开发利用。据此，公司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探矿

权后将增加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2,103.40

万吨。

根据上述情形，公司拟收购该扩大矿区，并约定公司因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合并，就收购上述扩大矿区

煤炭勘探探矿权向邯矿集团支付对价

18,000

万元。该对价系参考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北京矿通

"

）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

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的评估结果，并经公司与邯矿集团充分协商确定。

公司与邯矿集团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冀中集团

"

）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款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3

年

1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收购通云规划区相关探矿权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

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北大街

56

号

法定代表人：班士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30,923.23

万元

实收资本：

130,923.23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400000012997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7

月

1

日）；焦炭、铁精粉、铁矿石、化肥销售、进出口业务

（按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房屋、设备及场地租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选、销售；设备安

装；中碱玻璃纤维、陶瓷、金属箔新材料制造、销售；煤机、机械铸件制造及修理；煤矿设备及器材销售；服装

加工；服装销售；干洗；钢材、建材、生铁、化工产品销售；劳保用品；百货；手机销售；摄影、彩扩；画册、名片制

作；刻录光盘；激光冲印；摄影器材销售及修理；数码产品；婚庆庆典；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房屋、设备及场地租赁；仓储服务；发电、供热、粉煤灰综合利用；水泥、锅炉制造；生铁冶炼；住宿服务；

中餐、饮料、烟酒、糖茶、食品、水产品、调料、服装零售；五金、小家电零售；美容保健服务；煤矿、矿山、建筑、

机械电器设备租赁及配件销售；矿产地质勘探；煤矿专用设备仪表电器设备、监测试验、化验及维修加工；计

算机软件开发、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器材销售及维修；其他印刷品；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矿山工程施工；复印打字；搬运、装卸；（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审批后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邯矿集团的总资产

1,032,621.20

万元、净资产

415,608.10

万元、营

业收入

2,302,395.44

万元、净利润

16,686.21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的煤炭勘探探矿权，该矿权经

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

2103.4

万吨。

邯矿集团于

2007

年

3

月取得《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证》（证号

0100000730044

）。

截止转让前，邯矿集团累计投入

735.97

万元（含探矿权资源价款）。

根据邯矿集团的承诺，上述探矿权系邯矿集团合法拥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

在涉及该探矿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采取其他司法措施的情形且探矿权资

源价款已全部缴纳完毕。

（二）探矿权的价值说明

（

1

）矿区交通位置

该扩大矿区东距京广铁路线褡裢

(

沙河市

)

车站约

24km

，褡裢至矿山村支线在权村车站及工业广场设有

专用支线。井田北部有褡

(

褡裢

)

石

(

石盆

)

公路通过，邢

(

邢台

)

都

(

都当

)

公路从井田中部穿过，交通条件十分便

利。

（

2

） 地质工作概况

2010

年

8

月，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地质队提交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截止评审基准日

(2009

年底

)

核定本次评估范围

(

扩大区先期开采区

)

内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总计

2103.40

万吨，其中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683.00

万吨，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825.20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

济资源量

595.20

万吨。该报告已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冀国土资储评

[2010]155

号文通过了河北省国土资

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并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冀国土资备储

[2010]38

号文在河北省国土

资源厅备案。

（

3

）矿业价值

根据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

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通云规

划区煤炭勘探 （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 的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9,

091.25

万元。

（

4

）开采条件

该扩大矿区主要开采

2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是矿井主要充水含水层，富水性中等，补给条件差、同层联

通性好，煤层顶板多为半坚硬岩组，岩组结构较为复杂，有软薄层，复合煤层顶板，煤层底板岩性为泥岩薄层

加薄煤层，遇水底板膨胀鼓起，引起顶板下沉，巷道变形，地质环境条件相对简单。煤层瓦斯含量较低，无自

燃发火的倾向，煤层无爆炸性，地温不高，矿压显现不明显，属于以水文地质问题为主的

Ⅲ-1

矿床。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系参照《探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最终确定扩大矿区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9,091.25

万元。该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主要

参数包括：扩大矿区面积

10.48

平方公里，标高

197.7

至

-800m

。截止至

2009

年底该扩大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为

2103.40

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652.23

万吨；生产能力

90.00

万吨

/

年；评估矿山服务年限

5.18

年；原煤

销售价格（不含税）为

550.00

元

/

吨；折现率

9%

。公司与邯矿集团参照上述评估结果，经协商确定本次收购的

对价为

18,000

万元。

评估机构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司

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

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实际评估的

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

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一致，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评估定价公允合理。本次采矿权评估对保有储量、可采储量、销售价格、生产

能力、折现率等评估参数的选取，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等准则规范执行，评估结果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1

月

24

日，公司与邯矿集团签署了收购探矿权的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有偿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煤炭勘探探矿权。

（二）根据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河北省邯郸区武安北通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

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扩大矿区的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评估价值为

19,091.25

万元。参考该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本次收购的对价为

18,000

万元。

（三）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对价的

30%

；并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

村矿获发合并后采矿权证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部分的收购对价。

（四）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河北省国

资委对评估报告备案后方可生效实施。

（五）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

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

任。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因冀中能源董事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价款支付，导致本次收购价款支付不

能实施，则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后续安排

公司取得该扩大矿区探矿权后将积极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公司承诺

2013

年

6

月底前办理完毕合并后

采矿权证书，若未能按期办理完毕采矿权证书，邯矿集团承诺将全额退回已支付的交易价款。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并及收购邯矿集团下属煤炭勘探探矿权增加了公司煤炭保有储量，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矿井

条件进行生产，增加了公司下属章村矿的生产年限，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收购扩大矿区向邯矿集团支付一定对价系双方本着公平、合理原则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购系公司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有关通

云规划区煤炭资源规划配置的文件，结合公司及邯矿集团的实际情况，在综合分析了煤炭市场并对涉及资

源的市场估值、本次收购对公司本身经营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原则进行

的关联收购，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二）本次收购涉及的协议；

（三）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

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3]

第

004

号）。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4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12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1.85

亿元到

-1.95

亿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3,073.39

元。

（二）每股收益：

0.021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磁性材料行业受欧债危机及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影响，产品出口销量大幅下降，以及安徽六安正

处基地建设期，短期内不能完全达产，固定成本和费用相应增加；

（二）太阳能光伏行业受供需失衡及美国、欧盟

"

双反

"

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期末对相关存货跌价准备

及设备减值准备的计提；

（三）

LED

蓝宝石项目经过两年多努力，技术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市场开拓和全面量产还需要一定的过

程。为了早日实现效益，公司前期的研发费用和其他各项支出比较大，相应增加了公司的营业成本，从而加重

了公司的亏损；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受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虽然传统产品专用

机床产品销售和利润外有所增长，但由于受光伏和电子行业设备影响较大，订单和销售大幅下降；

2012

年度

开发了较多的新产品，相应增加了管理成本和制造费用，从而利润有比较大的下降。吉成的子公司嘉兴天日

由于受电子行业设备的影响，订单大幅减少，

2012

年度亏损，从而使吉成合并利润为负；

（五）为了公司未来发展，公司加大了人力资源和销售渠道的投入、布局，相应增加了一定的人员成本和

费用。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3-06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

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并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

限公司

<

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

相关信息变更的公告》。

2013

年

1

月

24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以下简称

"

常德分行

"

）通

知，经股东审核，认定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霞公司

"

）符合公开征集条件的要求，并同

意履行公开征集条件中应履行的承诺。

2013

年

1

月

24

日，常德分行与金霞公司签署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德分行与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常德分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

92,656,5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02%

）转让给金霞公司，每股转让价格为

4.62

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常德分行将不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金霞公司持有本公司

92,656,550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02%

。金霞公司住所为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160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谢文辉，经营范围为

"

生产加工大米（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01

月

08

日）；粮食收购；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22

日）；预包装食品批发（食品流

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04

月

05

日）；货物中转；仓储服务；饲料、农副产品、粮食包装材料、饲料及添加

剂的销售（不含未经审批和前置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

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尚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 是否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

否能够实施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关于常德分行和金霞公司分别签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另行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出现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临时

公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3-003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2-038

），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3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控股子公

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

的

400

万元（借款期限从

2013

年

1

月

23

日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负债提供担保。

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56,8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68.39%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3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现场

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其中董事冯涛、冯波、孙集平、叶如棠、郝

吉明及王继德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维仰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韶关绿然

"

），以保证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项目未来建设及运营，缓解项目的资金压力，以加快推进该

项目的建设进程，早日投产实现经济效益。本次增资完成后，韶关绿然的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1.6

亿元。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的公告》（公告号：

2013-05

）。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 《关于转让北京永新环保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永新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永新

"

）（业务范围为提供环保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的技术咨询、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等）近几年来盈利水平较低且不稳定，该公司的长远价值

及可持续发展状况出现不确定性，经本公司董事会决定，拟将本公司持有北京永新

55%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

牛京军，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3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及一并解决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北京永新与本公司往

来事项，为本公司增加现金流入，以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对主营业务的投资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现场

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其中监事袁桅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桅女士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增资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

"

粤北危废

中心项目

"

）的实施主体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韶关绿然

"

）。本次增资事宜，有利于提

高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本公司粤北危废中心项目的建设及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本公司

长远发展战略规划。

此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5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

、本次事项已经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

、本次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2

】

413

号

"

文批准，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

万

股，发行价格为

43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7,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01,222.58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

XYZH/2009SZA1057-1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本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及结存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中，超额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57,139.08

万元。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第四届监事会

决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5,6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投资建设东江环保（江门）工业废物处理建设项目、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收购张国颜所持韶关绿

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以及使用超募资金

7,000

万投资建设

"

深圳市河道淤泥福永处理场二期工

程

--

污泥固化填埋区工程

"

，对此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认为对上述超募资金使用的事项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事项。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可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24,539.08

万元。

三、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安排

为保证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

"

粤北危废中心项目

"

）未来正常建设及运营，缓解该

项目财务压力，以促进该项目建设进程，尽快实现经济效益，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增

资该项目实施主体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韶关绿然

"

），增资完成后韶关绿然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

四、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韶关市翁源县铁龙林场

成立时间：

2006

年

9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含锌、含铅、含铜尾矿的处置、销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韶关绿然资产总额人民币

372,176,939.13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82,262,606.94

元，净资产人民币

89,914,332.19

元；

2011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520,350.08

元，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11,215,

756.43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1,215,756.43

元。

五、项目情况

粤北危废中心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系广东省六大省级综合性定点危险废物处理中心之一，亦是广东省

治污保洁十大重点工程之一，预期将建成为一座大型的多功能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及回收利用的工业园，服

务区域将覆盖整个粤北地区。韶关绿然为粤北危废中心建设及运营的实施主体，拥有对粤北危废中心的投

资、设计、建设、经营和管理的特许经营权。

粤北危废中心项目分二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园区主道路、铅选车间、次氧化锌车间、水淬渣堆

场、暂存库等设施的建设，且水淬渣处理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处理设施运行良好，试生产情况正常，该项

目预计

2013

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营；二期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及其批复，土地预审及项

目立项。

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对韶关绿然进行增资。 此次增资金额全部计入韶关绿然的

注册资本，主要用于粤北危废中心项目建设废水处理车间、含铜废液车间、焚烧车间等工程以及支付相关财

务费用。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项目风险

（一）目的及影响

1

、粤北危废中心项目具有良好盈利预期，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韶关地区工业行业结构繁杂，金属冶炼

业及选矿业较发达，金属压延加工业、化工业、造纸业、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企业众多，每年排放大量

的工业废物及危险废物，且建成后的粤北危废中心项目作为粤北地区唯一一家危废处置中心，将面向整个

粤北危废市场，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是本

公司产能扩展的重要体现以及未来重要的盈利增长点，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

2

、有利于保证粤北危废中心项目未来资金需求，缓解财务压力，提高本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率。粤北危废

中心项目前期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后续项目建设及运营仍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增资韶关绿然

有利于满足该项目未来项目建设的投融资需求，缓解财务压力，同时提高本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率。

（二）项目风险

1

、项目用地风险

韶关绿然自行运营的项目实际占用的土地均已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或许可使用，但粤北危废中心其余

项目用地审批进度的不确定性可能给本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

、项目实施风险

粤北危废中心项目经过本公司反复论证和审慎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项目若能够顺利实施，将提高本公

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本公司在危废处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给本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

益及发展前景。但该项目目前仍处于项目建设阶段，项目建设周期和进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

3

、水淬渣存货跌价的风险

粤北危废中心项目的铅选车间和次氧化锌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水淬渣处理项目的正式运营将成为本公

司新的利润来源。经测试，水淬渣存货价值具有一定的抗跌性，但因消化水淬渣库存约需

10

年时间，不排除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铅、锌等金属价格大幅下跌或其他因素导致水淬渣存货的跌价风险。

七、承诺

本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向韶关绿然增资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日信证券

"

）作为公司首发上市持续督导的保

荐机构，指定李峰立先生和刘亚利先生担任公司首发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6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于近日收到日信证券《关于变更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根据函件：

日信证券原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峰立先生由于个人原因从日信证券离职， 不再负责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

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日信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陈晖先生接替李峰立先生负责对公司的

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公司首发上市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刘

亚利先生和陈晖先生，持续督导的期间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陈晖先生简历：保荐代表人，法律硕士，曾主持或参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定向增发、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改制等项目。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